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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109年度廉政及 

機關維護會報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09年 8月 5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0時 50分 

地點：本局 3F第 2會議室 

主席：黃局長政釧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李文華 

出席人員：林副召集人兼委員金龍、郭副召集人兼委

員峯志、林委員智中、簡委員良達、黃委員秋嫆、陳

委員旻谷、林委員修毅、胡委員璧輝、陸委員世強、

邱委員秋蘭、鄒委員英英、李委員家明及李委員兼執

行秘書文華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各位同仁大家好，今天召開本局109年度廉政及機關維

護會報，讓我們來檢視這一年來各項廉政工作推動與

執行的情形，感謝政風室對機關廉政工作的貢獻，對

於本局在相關業務執行上，藉由本次會報，請各位業

管同仁看看有沒有可以再精進或是改善的地方；而事

前預警或發掘問題與風險，可以提早防範，促使同仁

執行公務時，能注意不要逾越了界線，從預防開始到

事後改善等廉政作為。 

本局一向強調「依法行政」的清廉施政理念，重視民

眾的需求，進而能有效率協助解決民眾的問題，請各

位一起努力將「便民服務」及「廉能」工作做得更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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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機關安全、公務機密及資訊保密工作亦同等重要，

需有賴於本局全體同仁共同來加以維護，才能確保本

局整體的安全。故今天的會議，除了一同檢視本局廉

政業務及機關維護執行情形外，希望與會各主管能踴

躍發言充分溝通討論，提出建言，共同維護本局廉政

工作及加強機關相關安全、公務機密維護，以下會議

就按照議程來進行，謝謝大家。 

貳、秘書單位（政風室）工作報告： 

詳會議資料。 

參、廉政與機密安全相關政策： 

詳會議資料。 

肆、政風室專題報告： 

局長、副局長、秘書及主管同仁大家好，在進入專題

報告之前，本室有以下兩點先提出說明： 

一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自 97年 8月 1日開始施行，

其目的即是希望公務人員能謹守分際，切勿與本身有

職務利害關係者為不當接觸或接受饋贈、邀宴等，各

主管對其屬員除負有督導之責，其言行舉止更應為同

仁之表率，故再次提醒本局各科室主管轉知同仁勿接

受有職務利害關係之廠商邀宴及饋贈等，以避免影響

公正執行職務。 

二、機關維護所含括的範圍，不僅只有機關安全的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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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，亦包含公務機密、資訊安全等項，本局辦公廳舍

除機關電器設備定期安全檢查不可少之外，同仁養成

良好的使用習慣亦甚為重要；機關的安全、資訊保密

作業，除本室辦理各項宣導及檢查或稽核外，本局同

仁共同來加以維護，才能確保整體的安全。 

三、本次會報，希望各主管同仁能針對本局廉政及機

關維護議題，提出寶貴意見或建議。 

◎政風室─本局 109年度資訊安全內部稽核成果 

詳會議資料。 

◎政風室─本局「109年度固定污染源設置操作及 

          燃料使用許可案件審查」專案稽核 

詳會議資料。 

伍、提案討論： 

第 1案：請各單位主管加強所屬同仁差勤管理，

避免發生違反相關規定或浮報加班、詐領款項之

情事，提請 討論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近年公務員因詐領差旅費、加班費、油料費等案

件，經起訴或緩起訴者時有所聞；詐領此類小額款項，

所得利益雖微，所負刑責卻重，除行為人需面對司法

制裁或行政懲處外，亦損害機關形象，故事前防範及

導正實為重要之管理工作。  



1090805-會議紀錄 

 4 

(二)公務員之違法行為常來自貪小利心理及機關控管

之鬆懈，邇來有機關發生人員差勤不正常，常於刷卡

上班後再外出辦理私事，違反相關規定，若查明屬實

應予糾正。 

二、決議：  

請各單位主管加強管理考核所屬同仁差勤，依「宜蘭

縣政府及所屬機關員工出勤管理要點」等相關差勤管

理規定辦理，以維辦公紀律及降低發生違失之風險。 

主席裁決：本案通過。 

第 2案：請配合加強廉政倫理事件知會登錄及宣

導，提請 討論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對於遇涉與職務有利害關係之不當餽贈或邀宴情

事時，應謹守分際，參據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，婉

予說明立場，予以拒絕，並依規定簽報長官核准及知

會政風單位，完成報備登錄程序，以維護公務員公正

無私的清廉形象。 

(二)廉政倫理事件知會登錄不僅有助於行政程序透明

化，使公務員避免因人情困擾或壓力，而影響公務之

正常運作，甚至因此而誤觸刑責，其本質上是一種自

我保護的必要措施；因此為強化本局由上而下廉政治

理之風氣，請各單位主管督導所屬同仁確實依規定辦

../本局108年廉政會報暨安全維護會報/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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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  

二、決議：  

(一)審議通過後照案實施。 

(二)請各單位主管以身作則並轉知所屬同仁持續配合

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執行與宣導，尤其與其職務有利

害關係者之饋贈或飲宴應酬之同時，能謹守分際並知

所進退。 

主席裁決：本案通過。 

第 3案：請各單位承辦採購人員及開標主持人注

意採購相關保密規範，提請 討論。 

一、說明： 

(一)邇來有機關發生採購案件過失洩密情事，行為態  

    樣略以： 

 1.採購案件開標過程，開標主持人誤認投標廠商報 

   價已達可決標狀態，於未決標前逕自公布底價。 

 2.採購案件開標過程，廠商報價低於底價 80%，開 

   標主持人宣布保留決標前卻先行宣布底價。  

(二)依據「政府採購法」第 34條第 2項、第 3項「機 

關辦理招標，不得於開標前洩漏底價，領標、投標廠 

商之名稱與家數及其他足以造成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

爭之相關資料。底價於開標後至決標前，仍應保密，

決標後除有特殊情形外，應予公開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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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另採購人員若不慎洩漏底價，將有可能觸犯刑法 

第 132條第 2項「過失洩漏國防以外之秘密罪」，同仁

應格外謹慎注意。 

二、決議： 

(一)審議通過後照案實施。 

(二)請各單位主管轉知承辦採購相關同仁注意保密，

避免發生過失洩密情事，以確保公平、公正執行各項

採購流程。 

主席裁決：本案通過。 

陸、臨時動議： 

無。 

柒、主席結論： 

感謝各位主管同仁參與這次會議，集思廣益提出寶貴 

意見，有關本次會報之工作報告、專題報告、提案討 

論內容具體詳實，會中所報告之工作策進作為、決議 

及指示事項，請確實轉知所屬同仁落實辦理。 

捌、散會（上午 11時 55分）。 


